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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資料申請及運用作業要點 

106年 3月 21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106年 4月 11日 105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務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升校務研究

資料加值運用，以增進研究結果支持學校決策及促進學術研究能量，依據本校校務研究

推動委員會組織要點第五點，及資安暨個資管理制度相關規定，訂定本校校務研究資料

申請及運用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資料，係指以校內教職員工生及其關係人為對象之相關資料、施測結果及

串接之外部資料，且經電子計算機中心去識別化後，已無法辨識特定個人者。 

三、本校校務研究資料申請使用資格如下： 

（一）本校各行政單位主管及職員工。 

（二）本校有興趣進行校務研究之教師。 

（三）跨校合作或非本校在職人員身分者，應另案簽核。 

前項第一款如僅使用所屬單位內部資料者，係為該單位業務運用範圍，無須提出申請；

擬申請其他單位資料者，及第二、三款申請者須先填寫附件 1~4 表件送至本中心，並經

本校校務研究工作小組會議進行初審。 

惟為鼓勵本校教師進行自主研究，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者應依本中心公告之計畫徵求案提

出申請，各申請案將送本校校務研究工作小組會議進行審查，並視當年度教育部補助款

編列狀況，由該工作小組會議決議酌予材料費及業務費每案不超過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則

之補助。 

四、校務研究資料申請程序如下： 

（一）申請人應依所提研究議題擬定具體之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擬申請資料內容及範

圍、預期成果、預計完成時間、預估申請經費總額及預估經費表等內容（如附件 1）。 

（二）另依本校資安暨個資管理制度相關規定，申請人須檢附相關表件（附件 2、3），

惟資料申請者及使用者皆須填具保密切結書，並遵守相關規範（附件 4）。 

（三）申請人檢附上述表件送本中心進行初審，通過後再送交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資

料權責單位進行審查，並通知申請審查結果。 

申請人為確認議題分析之可行性及資料需求，得於正式提出申請前，先與本中心及資料

權責單位進行討論。 

審查通過後，申請者應提供相關申請表件影本各一份至本中心、資料權責單位，俾利彙

整及備查。 

五、依本要點申請校務研究資料進行分析的結果，應檢具分析報告（參考格式如附件 5）之

電子檔及書面檔各一份，送至本中心進行彙整，以提供各單位業務執行及校務決策之參

考。 

六、使用本校校務研究資料進行論文研究及公開發表說明如下： 

（一）依本要點分析之結果，如從事論文研究及公開發表，應以無涉校務敏感議題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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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 

（二）使用本校校務研究資料進行論文研究及公開發表之研究成果，應載明資料來源及文

字說明：「本研究部分資料來源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資料，文中任何闡釋或結

論並不代表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之立場。」。 

（三）完成論文研究及公開發表後，須於一個月內提供一份抽印（影）本或電子檔至本中

心存查。 

七、本要點經校務研究推動委員會、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